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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江区加强电动自行车规范管理工作方案
（讨论稿）

根据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为加强我区电动自行车规

范管理，维护道路交通秩序，提升道路交通安全水平，提高

中心城区品质形象，改善城市人居环境，结合我区道路交通

实际情况，制定本工作方案。

一、总体目标

通过减存量、控增量、严管理、广宣传，实现台江区电

动自行车总量逐年递减。根据市委、市政府统一部署，在 2024

年以后全市公共交通基本满足市民出行需求基础上，适时在

台江区范围内禁止电动自行车通行（不含邮政、快递、外卖、

代驾、环卫等服务行业的电动自行车）。

二、主要措施

（一）减存量

1.鼓励回收补偿

在鳌峰街道鳌峰路 192号鳄鱼公园内和上海街道工业路

252 号旅游集散中心旁拆迁空地两处地点设置回收补偿和换

发新号牌服务点，对市公安局、市市场监管局、市商务局、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交通局、市城管委六部门（以下简

称“六部门”）联合通告发布之日前已在五城区登记上牌的

电动自行车实行回收补偿政策，回收补偿政策有效期截止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逾期不再办理。六部门通告发布之后新

购买电动自行车的，车主本人和同一户籍内其他人员的新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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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自行车均不予办理回收补偿。回收的电动自行车由市里

指定的国有企业集中处理。鼓励市民到指定地点办理电动自

行车回收手续，办理方式和补偿政策按照“六部门”正式通

告执行。

（牵头责任单位：区市场监管局，责任单位：区商务局、

区财政局、台江交警大队、各街道）

2.免费换发新式号牌

根据市委、市政府工作部署，对辖区内存量电动自行车

进行重新登记注册，并更换新式号牌。交警部门为电动自行

车车主办理车辆换牌工作提供便捷服务点，与回收补偿点联

合设置，方便市民办理。更换新式号牌设置自六部门联合通

告正式施行之日起 6 个月的过渡期，过渡期内允许办理原号

牌转移登记（包括个人之间车辆转移登记、单位车辆转移给

个人）；逾期未更换号牌的电动自行车，由市公安交通管理

部门依法公告牌证作废，不再予以更换，且不得继续在道路

上通行，在回收补偿政策期内可以办理回收补偿。换发新式

号牌办理方式及相关政策按照“六部门”正式通告执行。

（牵头责任单位：台江交警大队，责任单位：区发改局、

区财政局、区商务局、区城管局、区建设局、区市场监管局

等行业主管部门，各街道）

（二）严管理

1.强化查处力度

（1）依法扣车。对超标、无牌和失效号牌的电动自行

车上路行驶、电动自行车驾驶人拒绝接受罚款处罚的，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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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车，并将查扣的电动自行车规范停放在指定的车辆停放点，

依法处置。

（责任单位：台江交警大队）

（2）顶格处罚。组织电动自行车交通秩序专项整治，

对电动自行车闯禁行、闯红灯、逆向行驶、无牌行使、占用

机动车道、违规载人、加装遮阳伞、骑行中使用手持电话等

交通违法行为，一律实施顶格处罚，同时将电动自行车交通

违法行为人纳入道路交通安全领域失信主体记录，实施信用

联合惩戒。

（牵头责任单位：台江交警大队，责任单位：区发改局）

（3）学习教育。对电动自行车交通违法行为人加强学

习教育，增强文明交通意识。

①对违法行为人进行现场学习教育，包括两种方式：一

是电动自行车违法行为人在路口和路段现场参加半个小时

的交通安全志愿服务；二是电动自行车违法行为人现场通过

“福州交警”APP等进行在线学习教育。

②凡是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工作人员违法的，

通报其所在单位加强教育管理，并由公安交通管理部门适时

举办集中学习班，开展交通安全学习教育。

（牵头责任单位：台江交警大队，责任单位：区委文明

办）

（4）加强服务行业电动自行车规范管理。邮政、快递、

外卖、代驾、环卫等服务行业的主管部门要制定专门的管理

方案，督促企业履行交通安全主体责任，及时将企业现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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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国标电动自行车统一更换为新国标电动自行车，统一车辆

外观标识，鼓励推行末端投递站替代电动自行车配送，并加

强对配送员的教育和管理。

（责任单位：区商务局、区城管局、区市场监管局）

（5）加强超标车源头管控。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要严厉

查处违法销售不符合新国标、未获得CCC认证的电动自行车，

以及非法改装、拼装、篡改电动自行车的行为，要加强电子

商务经营者监管，加大对维修行业监督管理力度，严厉打击

维修行业非法加装、改装电动自行车等违法行为，从源头上

杜绝超标电动自行车流入市场。

（牵头责任单位：区市场监管局，责任单位：区城管局、

台江公安分局、各街道）

2.重拳联合执法

由交警、城管、市场监管、街道等单位成立联合执法组，

设立联合执法整治点，对各类电动自行车交通乱象开展重拳

整治，严查无牌、超标的电动自行车，严禁蓝色号牌的电动

自行车进入禁行区域通行。整治点设置区域为：

（1）地铁沿线及地铁站周边关键节点；

（2）辖区内商业综合体、景区、学校、医院周边等重

要区域；

（3）汽车客运站等交通枢纽区域。

（牵头责任单位：台江交警大队，责任单位：区城管局、

区市场监管局、各街道）

3.规范停车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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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规范设置停放区域。规范划定电动自行车停放点

位，取消影响市容市貌和道路交通秩序的停放点位。在学校

周边划出一定面积的电动自行车停车区域，方便家长接送学

生。

（牵头责任单位：区城管局，责任单位：区建设局、区

教育局、各街道）

（2）严格停放管理。在地铁 1 号、2 号线沿线交通流量

大的路段和区域设置电动自行车禁停区；对不在指定区域停

放的电动自行车予以搬离，并顶格处罚；对停放在指定区域

的无牌、超标电动自行车予以搬离；自六部门联合通告正式

施行之日起 6 个月后，对停放在辖区范围内，但未悬挂黄色

新号牌的电动自行车予以搬离；督促物业服务企业加强物业

管理区域电动自行车规范管理工作，并配合行政执法部门开

展无人认领的电动自行车清理行动。

（牵头责任单位：区城管局，责任单位：区房管局、台

江公安分局、各街道）

4.实施失信惩戒

充分运用信用手段，加大对电动自行车严重违法行为人

的惩戒力度，将严重违法行为人记入本市公共信用信息平台，

依法依规实施联合惩戒。

（牵头责任单位：区发改局，责任单位：区委文明办、

区市场监管局、区城管局、台江交警大队、各街道）

5.纳入文明单位考评

将加强电动自行车规范管理作为文明单位创建考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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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内容，问题突出的取消参评资格。

（责任单位：区委文明办）

（三）广宣传

1.政策宣传。广泛宣传加强电动自行车规范管理的政策，

减少市民购车需求，引导市民转变出行方式，鼓励市民办理

电动自行车回收手续。

（牵头责任单位：区委宣传部，责任单位：台江交警大

队、区市场监管局、区城管局、区商务局、各街道）

2.媒体宣传。组织协调报纸、电视、广播、手机短信等

传统媒体，以及通过微博、微信、抖音、头条号等新媒体，

开展集中宣传，让遵守管理规定成为每个人的自觉行动，为

规范管理工作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广泛宣传电动自行车规

范管理的必要性、重大意义和总体安排，引导广大市民乘坐

公共交通，减少使用电动自行车。

（牵头责任单位：区委宣传部，责任单位：区委文明办、

台江交警大队、各街道）

3.宣传教育。编制电动自行车安全出行宣传手册，广泛

分发，引导市民文明骑行电动自行车，鼓励市民在骑行电动

自行车时佩戴头盔；广泛宣传电动自行车超速、闯红灯、占

道抢道等交通违法行为以及违规停放充电引发火灾事故的

危害性，强化电动自行车违法行为的监督曝光。

（牵头责任单位：台江交警大队、区应急管理局、区委

宣传部，责任单位：各街道）

4.机关引领。辖区各机关、企事业单位要发挥模范带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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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鼓励干部职工办理电动自行车回收手续。辖区各机关、

企事业单位办公场所内不得停放无牌、超标电动自行车。

（牵头责任单位：区机关事务管理中心、区委文明办，

责任单位：区政府督查室、区效能办、区直各部门、各街道）

5.广泛发动。要广泛发动志愿者进入学校、社区、企业

开展宣传教育，争取群众对规范管理工作的理解支持。教育

部门和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团组织要结合各自职能开展

宣传、交通劝导等活动，鼓励步行上班，倡导绿色出行。

（牵头责任单位：区委文明办，责任单位：区教育局、

区总工会、团区委、区妇联、各街道）

三、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有关部门和各街道要高度重

视电动自行车规范管理工作，要根据市、区两级以及市直有

关部门的方案，并结合各自职能分工和工作实际制定子方案，

“一把手”要亲自抓，分管领导要具体抓，深入动员，精心

部署，做到人员到位、责任到位、措施到位。相关职能部要

负起统筹协调责任，按照各自职责和时限要求，抓推进、抓

落实、抓督查，确保各项工作平稳有序开展。

（二）落实属地责任。要严格落实电动自行车规范停

放政策，公共停车场禁止除黄色号牌外的电动自行车停放，

对违停车辆予以搬移，依法予以处罚。要立即组织开展辖区

无人认领的电动自行车清理行动。要深入街道、社区、学校、

工地、电动车销售商店等开展声势浩大的立体宣传，凝聚社

会共识，营造良好舆论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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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强化协作配合。加强电动自行车规范管理是一

项系统工程。各责任单位要加强协作、密切配合，及时协调

解决工作中出现的问题，整体推进各项工作，形成强大的工

作合力，确保电动自行车规范管理工作落到实处，取得实效。

（四）制定处置预案。有关部门和各街道要及时组织开

展政策宣传工作，做好解释沟通；要研究制定舆情应对预案、

信访维稳工作预案，确保突发事件能有效应对、妥善处置。

（五）加大督查力度。由区委督查室、区政府督查室、

区效能办负责，对各责任单位任务落实情况进行不定期督查，

对任务不落实、责任不到位的单位和责任人予以效能告诚和

问责;对工作进展缓慢或出现纰漏的要依照相关规定追究责

任;对滥用取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要严肃查处。

四、本工作方案自 2019 年 11 月 10 日起施行。

附件：台江区电动自行车规范管理工作责任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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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江区加强电动自行车规范管理工作责任清单

序号 目标任务 工作内容
牵头责任单位 责任单位

完成时限
单位 责任人 单位 责任人

（一）减存量

1
鼓励回收

补偿

在鳌峰路192号鳄鱼公园内和工业路252号旅游集散中心旁拆迁空

地两处地点设置回收补偿和换发新号牌服务点，对市公安局、市市

场监管局、市商务局、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交通局、市城管委

六部门（以下简称“六部门”）联合通告发布之日前已在五城区登

记上牌的电动自行车实行回收补偿政策，回收补偿政策有效期截止

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逾期不再办理。六部门通告发布之后新购

买电动自行车的，车主本人和同一户籍内其他人员的新旧电动自行

车均不予办理回收补偿。回收的电动自行车由市里指定的国有企业

集中处理。鼓励市民到指定地点办理电动自行车回收手续，办理方

式和补偿政策按照“六部门”正式通告执行。

区市场监管

局
卢贵

区财政局

区商务局

台江交警大队

林争

吴伟慧

张勉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
换发新式

号牌

根据市委、市政府统一部署，对辖区内存量电动自行车进行重新登

记注册，并更换新式号牌。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为电动自行车车主办

理车辆换牌工作提供便捷服务点，与回收补偿点联合设置，方便市

民办理。更换新式号牌设置自六部门联合通告正式施行之日起 6个

月的过渡期，过渡期内允许办理原号牌转移登记（包括个人之间车

辆转移登记、单位车辆转移给个人）；逾期未更换号牌的电动自行

车，由市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依法公告牌证作废，不再予以更换，且

不得继续在道路上通行，在回收补偿政策期内可以办理回收补偿。

换发新式号牌办理方式及相关政策按照“六部门”正式通告执行。

台江交警大

队
张勉

区发改局

区财政局

区商务局

区城管局

区建设局

区市场监管局

陈林

林争

吴伟慧

马正坤

兰剑

卢贵

2020 年 5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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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严管理

3
强化查处

力度

（1）依法扣车。对超标、无牌和失效号牌的电动自行车上路行驶、

电动自行车驾驶人拒绝接受罚款处罚的，依法扣车，并将查扣的电

动自行车规范停放在指定的车辆停放点，依法处置。

台江交警大

队
张勉 / / 常态化

（2）顶格处罚。组织电动自行车交通秩序专项整治，对电动自行

车闯禁行、闯红灯、逆向行驶、无牌行使、占用机动车道、违规载

人、加装遮阳伞、骑行中使用手持电话等交通违法行为，一律实施

顶格处罚，同时将电动自行车交通违法行为人纳入道路交通安全领

域失信主体记录，实施信用联合惩戒。

台江交警大

队
张勉 区发改局 陈林 常态化

（3）学习教育。对电动自行车交通违法行为人加强学习教育，增

强文明交通意识。

①对违法行为人进行现场学习教育，包括两种方式：一是电动自行

车违法行为人在路口和路段现场参加半个小时的交通安全志愿服

务；二是电动自行车违法行为人现场通过“福州交警”APP 等进行

在线学习教育。

②凡是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工作人员违法的，通报其所

在单位加强教育管理，并由公安交通管理部门适时举办集中学习

班，开展交通安全学习教育。

台江交警大

队
张勉 区委文明办 杨林 常态化

（3）加强服务行业电动自行车规范管理。邮政、快递、外卖、代

驾、环卫等服务行业的主管部门要制定专门的管理方案，督促企业

履行交通安全主体责任，及时将企业现有的旧国标电动自行车统一

更换为新国标电动自行车，统一车辆外观标识，鼓励推行末端投递

站替代电动自行车配送，并加强对配送员的教育和管理。

区商务局

区城管局

区市场监管

局

吴伟慧

马正坤

卢贵

/ / 常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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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加强超标车源头管控。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要严厉查处违法销

售不符合新国标、未获得 CCC 认证的电动自行车，以及非法改装、

拼装、篡改电动自行车的行为，要加强电子商务经营者监管，加大

对维修行业监督管理力度，严厉打击维修行业非法加装、改装电动

自行车等违法行为，从源头上杜绝超标电动自行车流入市场。

区市场监管

局
卢贵

区城管局

台江公安分局

各街道

马正坤

张传辉

各街道办事

处主任

常态化

4
重拳联合

执法

由交警、城管、市场监管、街道等单位成立联合执法组，设立联合

执法整治点，对各类电动自行车交通乱象开展重拳整治，严查无牌、

超标的电动自行车，严禁蓝色号牌的电动自行车进入禁行区域通

行。整治点设置区域为：（1）地铁沿线及地铁站周边关键节点；

（2）辖区内商业综合体、景区、学校、医院周边等重要区域；（3）

汽车客运站等交通枢纽区域。

台江交警大

队
张勉

区城管局

区市场监管局

各街道

马正坤

卢贵

各街道办事

处主任

常态化

5
规范停车

管理

（1）规范设置停放区域。规范划定电动自行车停放点位，取消影

响市容市貌和道路交通秩序的停放点位。在学校周边划出一定面积

的电动自行车停车区域，方便家长接送学生。

区城管局 马正坤

区建设局

区教育局

各街道

兰剑

杨强

各街道办事

主任

常态化

（2）严格停放管理。在地铁 1号、2号线沿线交通流量大的路段、

区域设置电动自行车禁停区；对不在指定区域停放的电动自行车予

以搬离，并顶格处罚；对停放在指定区域的无牌、超标电动自行车

予以搬离；自六部门联合通告正式施行之日起 6个月后，对停放在

辖区范围内，但未悬挂黄色新号牌的电动自行车予以搬离；督促物

业服务企业加强物业管理区域电动自行车规范管理工作，并配合行

政执法部门开展无人认领的电动自行车清理行动。

区城管局 马正坤

区房管局

台江公安分局

各街道

薛榕生

张传辉

各街道办事

主任

常态化

6
实施失信

惩戒

充分运用信用手段，加大对电动自行车严重违法行为人的惩戒力

度，将严重违法行为人记入本市公共信用信息平台，依法依规实施

联合惩戒。

区发改局 陈林

区委文明办

区市场监管局

区城管局

台江交警大队

各街道

杨林

卢贵

马正坤

张勉

各街道办事

主任

常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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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纳入文明

单位考评

将加强电动自行车规范管理作为文明单位创建考评的重要内容，问

题突出的取消参评资格。
区委文明办 杨林 / / 常态化

（三）广宣传

8 政策宣传
广泛宣传加强电动自行车规范管理的政策，减少市民购车需求，引

导市民转变出行方式，鼓励市民办理电动自行车回收手续。
区委宣传部 杜成发

区市场监管局

区城管局

区商务局

台江交警大队

各街道

卢贵

马正坤

吴伟慧

张勉

各街道办事

处主任

常态化

9 媒体宣传

组织协调报纸、电视、广播、手机短信等传统媒体，以及通过微博、

微信、抖音、头条号等新媒体，开展集中宣传，让遵守管理规定成

为每个人的自觉行动，为规范管理工作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广泛

宣传电动自行车规范管理的必要性、重大意义和总体安排，引导广

大市民乘坐公共交通，减少使用电动自行车。

区委宣传部 杜成发

区委文明办

台江交警大队

各街道

杨林

张勉

各街道办事

处主任

常态化

10 宣传教育

编制电动自行车安全出行宣传手册，广泛分发，引导市民文明骑行

电动自行车，鼓励市民在骑行电动自行车时佩戴头盔；广泛宣传电

动自行车超速、闯红灯、占道抢道等交通违法行为以及违规停放充

电引发火灾事故的危害性，强化电动自行车违法行为的监督曝光。

区委宣传部

台江交警大

队

区应急管理

局

杜成发

张勉

江思毅

各街道
各街道办事

处主任
常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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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机关引领

辖区各机关、企事业单位要发挥模范带头作用，鼓励干部职工办理

电动自行车回收手续。辖区各机关、企事业单位办公场所内不得停

放无牌、超标电动自行车。

区机关事务

管理中心

区委文明办

李勇

杨林

区政府督查室

区效能办

区直各部门

各街道

曾军

郑娟

各区直部门

主要负责人

各街道办事

处主任

常态化

12 广泛发动

要广泛发动志愿者进入学校、社区、企业开展宣传教育，争取群众

对规范管理工作的理解支持。教育部门和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

团组织要结合各自职能开展宣传、交通劝导等活动，鼓励步行上班，

倡导绿色出行。

区委文明办 杨林

区教育局

区总工会

团区委

区妇联

各街道

杨强

李曦瑜

李婷

林清

各街道办事

处主任

常态化


